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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的 議 案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五 月 五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

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的 議 案 。 
 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甘 乃 威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本 港 空 氣 質 素 日 趨 惡

化，嚴 重 威 脅 市 民 健 康，而 早 前 ‘ 沙 塵 暴 ’ 來 襲，多 區 空 氣 污 染 指 數

錄 得 500 的 ‘ 嚴 重 ’ 水 平，‘ 沙 塵 暴 ’ 除 了 揭 露 了 政 府 當 局 ‘ 後 知 後

覺 ’，亦 突 顯 出 政 府 當 局 的 預 警 機 制 出 現 漏 洞；不 少 本 地 及 外 國 的 研

究 指 出，空 氣 污 染 的 嚴 重 程 度 與 死 亡 率 有 密 切 的 關 係；就 此，本 會 要

求 政 府 當 局 將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列 為 處 理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的 首 要 政 策 目

標 ， 並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：  
 
（ 一 ）立 即 展 開 檢 討 是 次 ‘ 沙 塵 暴 ’ 事 件 中，政 府 當 局 反 應 遲 鈍 的 問

題，並 改 善 預 警 機 制 及 警 示 訊 號，使 市 民 能 夠 盡 早 知 悉 有 關 空 氣 質 素

的 警 示 訊 息 ；  
 
（ 二 ）就 空 氣 污 染 指 數 達 ‘ 極 嚴 重 ’ 及 ‘ 嚴 重 ’ 水 平 的 情 況，制 訂 針

對 性 指 引，包 括 實 施 停 課 及 長 期 在 外 工 作 的 工 人 停 工 等 措 施，以 保 障

學 童 及 弱 勢 社 群 如 長 期 病 患 者、長 者、在 戶 外 工 作 的 工 人 於 高 污 染 情

況 中 的 健 康 ；  
 
（ 三 ）在 空 氣 污 染 嚴 重 的 區 域 設 立 ‘ 低 排 放 區 ’，限 制 高 排 放 量 的 重

型 柴 油 車 輛 進 入 ， 以 改 善 路 面 的 空 氣 質 素 ；  
 
（ 四 ）撥 款 資 助 巴 士 公 司，提 早 淘 汰 及 更 換 高 排 放 量 的 專 營 巴 士，如

歐 盟 二 期 或 以 下 的 型 號 ， 以 改 善 路 邊 空 氣 質 素 ；  
 
（ 五 ）採 納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中 最 嚴 格 的 標 準，作 為 香 港 的

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並 承 諾 於 將 來 定 期 檢 討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；  



（ 六 ）改 善 ‘ 更 換 歐 盟 前 期 及 歐 盟 一 期 柴 油 商 業 車 輛 為 新 商 業 車 輛 資

助 計 劃 ’ 及 今 年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提 及 更 換 歐 盟 二 期 柴 油 商 業 車 輛 的 計

劃 ， 包 括 容 許 只 註 銷 舊 車 的 車 主 獲 計 劃 的 資 助 等 ； 及  
 
（ 七 ）加 強 與 廣 東 省 合 作 及 協 調 改 善 空 氣 質 素，包 括 改 善 雙 方 的 通 報

及 預 警 機 制 。 」  
 
  余 若 薇 議 員、何 秀 蘭 議 員 及 陳 克 勤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甘 乃 威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  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職 業 司 機 的 身 體 檢 查 的 議 案，該 項 議 案 將

由 鄭 家 富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近 年 發 生 不 少 司 機 在 駕 車 期 間 身 體 不

適 而 昏 迷 的 事 故，部 分 事 故 更 釀 成 交 通 意 外，引 致 司 機、乘 客 及 途 人

傷 亡，令 人 關 注 及 擔 憂 職 業 司 機 的 身 體 健 康 狀 況；鑒 於 職 業 司 機 健 康

問 題 對 乘 客 安 全 有 直 接 影 響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盡 快 增 撥 資 源，研 究 及 制

訂 政 策，以 推 動 職 業 司 機 進 行 定 期 身 體 檢 查，保 障 職 業 司 機 的 健 康 及

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安 全 ， 其 中 包 括 ：  
 
（ 一 ）研 究 由 公 營 醫 療 部 門，包 括 衞 生 署、醫 院 管 理 局 等，以 及 勞 工

處 的 工 人 健 康 中 心 ， 為 職 業 司 機 提 供 驗 身 服 務 ；  
 
（ 二 ）考 慮 要 求 職 業 司 機 於 申 請 或 續 領 牌 照 時 提 交 驗 身 報 告，以 證 明

其 健 康 狀 況 適 合 駕 駛 車 輛 ；  
 
（ 三 ）研 究 立 法 要 求 所 有 職 業 司 機 均 須 進 行 定 期 的 身 體 檢 查，以 保 障

道 路 安 全 及 司 機 健 康 ；  
 
（ 四 ） 要 求 運 輸 署 在 相 關 的 活 動 ， 包 括 ‘ 至 fit 安 全 駕 駛 大 行 動 ’ 、

‘ 健 康 測 試 日 ’ 等，投 放 更 多 資 源，令 活 動 能 涵 蓋 更 多 職 業 司 機，健

康 測 試 能 夠 更 全 面 和 深 入 ； 及  
 
（ 五 ）加 強 相 關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，使 更 多 職 業 司 機 多 關 注 及 瞭 解 自

身 的 健 康 狀 況 。 」  
 
  李 鳳 英 議 員 將 就 鄭 家 富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  此 外，陳 健 波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，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就 2010年 4月 14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《 2010年 應 課 稅 品 （ 豁



免 數 量 ）（ 修 訂 ） 公 告 》 的 修 訂 期 限 延 展 至 2010年 6月 2日 的 會 議 。  
 
  法 案 方 面，《 2010年 印 花 稅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

作 首 讀 及 二 讀 ；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 
完  
 
二 ○ 一 ○ 年 五 月 三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 


